





高政发〔2022〕20号

高明乡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高明乡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、部门单位：
经乡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高明乡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
高明乡人民政府     
2022年12月4日    




高明乡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实施方案

为加快推动殡葬改革工作，进一步在全乡倡导并形成绿色、文明、生态的现代殡葬理念和殡葬新风，根据《湖南省<殡葬管理条例>办法》及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县殡葬改革工作的实施办法》（安办发〔2019〕19号）、《安化县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安殡办法〔2022〕1号）等有关殡葬改革文件精神，经乡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，将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列为民生项目工程来抓好落实，结合我乡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政府主导、属地管理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，坚持创新发展、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、依法治理，坚持移风易俗、厚养薄葬、保障需求、群众受益的殡葬工作原则，加快推进我乡殡葬改革工作，充分发挥殡葬改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。
二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统筹兼顾,服务大局。农村公益性公墓规划、建设要兼顾经济发展水平、丧葬习俗和城镇发展实际，切实服务于全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
（二）科学规划，合理布局。按照城乡总体规划和公益性公墓建设要求，科学规划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，做到合理布局，节约用地。
（三）以人为本，为民服务。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出发，突出生态建设，保护环境，不断提高殡葬服务和管理水平，保障广大农村群众基本丧葬权益。
（四）政府主导，社会参与。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中的主导作用，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，积极发动农民群众参与。
三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合理制定公墓发展规划
在公益性公墓规划设计上，与本乡农村建设规划相吻合。在具体选址上，尽量利用荒山瘠地，严禁占用耕地或在沿公路主干道、水库、河流、堤坝两侧和水源等区域和集中住宅区建设公墓。公墓内所有基碑采用斜卧式高度不超过0.8米，双人墓穴面积控制在2平方米以内，单人墓穴面积控制在1平方米以内，每亩墓穴数控制在180-200个，力求统一规划，布局合理，本着“用多少建多少”的实际，分期分批实施开发。对人口聚集，离镇区较近的村，规划到乡级农村公益性公墓范围，便于节省投资，形成规模，避免村村建公墓，浪费用地；偏僻的村，可以联合建立村级公墓，便于村民就近就地祭祀。在用地规模上，建设公益性公墓一般可按人口年死亡率7‰和30年一个周期计算和安排总用地量,并对材料房、管理房适当留有余地。
（二）搞好绿化美化
公墓外围可设树葬、花葬、草皮葬等生态节地安葬区域，公墓区绿化率不得低于75%，墓区绿化主要以常青乔木和观赏树木为主。
（三）治理乱埋乱葬
加大对建墓用地的监控力度，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制止和处罚非法建墓行为;对非法超标公墓、孤坟、无主坟和耕地、林区的散坟，采取迁移、平毁、恢复地貌等办法处理。积极组织开展“绿色殡葬”活动，大力推进生态葬法。
四、实施公墓建设
（一）成立领导小组
为加快推进我乡公益性公墓的规划建设工作，成立公益性公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。
顾  问：谌  强
组  长：饶  林
常务副组长：杨  坤
副组长：黄跃群 龙泽军 吴林葵 殷云龙 邹英雄 
杨曙光 汤  啸 高  菲 王  敏
成  员：熊则华 陈代信 赵  倩 吴  昊 伍春宝
刘  俐 宁  峰 蒋  旻 刘志权 李胜芝
李  江 熊洪波 刘  科 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，刘科兼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具体事务。
（二）公墓建设主要内容
公墓选址在高明铺村黑塘组，根据实地情况，实施进园道路、山石门及园门、墓园平整、墓园台阶通道、墓穴石碑、焚香房、集中治丧场所、集中停车场、绿化等建设。预算经费如下：
测绘：9.8万；征地：30亩×33000元=99万元；新建公路：30万；前期新建公墓平台：5个平台、400个墓穴约40万；绿化：50万；集中治丧场所：200万；停车场：10万；合计：438.8万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公墓建设模式
成立建设专班，由杨坤同志牵头，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监督。公墓由高明铺村具体负责建设和安全管理，严格按照建设要求，保质量、保安全，保工期顺利完成。其他村级公墓建设由各村联点领导牵头，所在村具体负责，采取逐步推进，村自建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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